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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大促前产品被恶意抹黑

2021年4月，一家美容仪器公司的
负责人向上海警方报案，称公司的一款产
品在网络上被恶意抹黑。时间节点恰巧
选在三四月份的营销旺季，导致公司遭受
巨大损失。

接到报案后，警方首先围绕检测报告
是真是假，文章里的内容是否属实展开调
查。根据质检报告上的印章，警方找到出
具报告的单位，对方却表示从未出具这种
报告，印章也不是他们的。

根据警方调查，最早发出这篇文章的
公众号运营者为王某，与报案的美容仪器
公司并无关联，发布文章后也没有涉嫌敲
诈勒索的行为。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周某是另一品
牌美容仪器的国内代理经销商，是报案公
司旗下产品的主要市场竞争对手。周某
与公司总经理陈某为打击竞争对手恶意
抹黑对方，伙同他人伪造了两份虚假质检
报告，找网络写手炮制出诋毁文章，并联
系自媒体从业人员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曝
光、炒作。

周某、陈某以抹黑形式排挤竞争对手
的行为，涉嫌触犯刑法第221条所规定的

“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
今年2月17日，法院二审维持一审

原判，以损害商品声誉罪，对这家抹黑竞
争对手的公司判处20万元罚金，对陈某、
周某判处6个月至8个月不等的有期徒
刑，并对两人分别处以2万元的罚金。

向茶饮店索要600万元

2022年12月，一家知名茶饮企业向
公安机关报案，称郑某以两段负面视频为
要挟，对企业进行敲诈勒索，金额高达
600万元。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检察院
提前介入，参与指导案件办理。

检察机关认为，郑某等人的行为已经
涉嫌触犯敲诈勒索罪，这两段视频的真伪
则决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程度。

结合案件证据，经过深入调查，检察
官了解到，这些看似非常真实的视频，实
则是经过精心策划，有预谋、分步骤炮制
而成的虚假视频。

2022年11月初，团伙成员姚某应聘
到这家茶饮企业的门店工作。同年11月
14日晚，团伙成员支走另一名员工，只留
下姚某看店。当晚9点35分，郑某在团伙
成员群里发信息表示“所有人把台词和预
想的情况核对一遍，11点以后进入状态”。

接着，在郑某的安排下，胡某假冒姚

某的男朋友到店内与姚某发生冲突，双方
发生激烈争吵。随后，胡某为“泄愤”，向
店内配料盒中小便，姚某又故意使用这些
被污染的配料制作饮料，卖给客人。

这出“大戏”上演的同时，团伙成员王
某负责拍摄视频，薛某负责在店外望风。

根据郑某的供述，为制造他和拍视频
的人没有关系的假象，郑某和团伙成员姚
某利用聊天软件，姚某扮演发视频的人，
郑某扮演无意中发现视频的人，并从姚某
手中买下了这两段视频。随后由郑某与
茶饮企业联系，实施敲诈行为。

2023年6月，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
院一审以敲诈勒索罪（未遂），对郑某等五
名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到三年不等，
并处罚金。

不实评论侵害车企名誉

汽车测评人马某在公众号上发布了
多篇有关一家新能源车企的文章，但这家
车企认为文章中有不实内容，并有侮辱诋
毁企业的言论，侵犯了企业的名誉权，将
马某告上了法庭。

据介绍，马某曾就职于原告集团下的
关联公司。离职前员工加职业测评人的
身份，让马某发布的文章备受关注，也总
能获得不错的打赏。除了汽车测评，文章
中还有关于这家车企内部的“爆料”。

庭审过程中，原告认为被告以诋毁原
告名誉为噱头，故意拉低原告形象及原告
产品的价值，诱导大众对原告进行负面评
价，以达到招揽“充值”生意即盈利的目
的，给原告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而马某
认为，他的测评文章都是实际进行过试
驾，并结合个人专业的知识给出的评价，
不存在侵权的行为。

审理中，法官认为，涉案的多篇文章
内容，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类，首先是马
某个人对车辆的主观感受。另外一类是
马某在测评文章中提到，车辆在行驶过程
中有制动失效、严重跑偏的情况等。但根
据现有证据，却无法证明马某实际进行了
测评。文章中有关公司管理、高管家庭情
况等内容，也没有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法院认为马某的行为侵犯了
原告的名誉权，判令马某在个人公众号上
发布致歉声明，并对原告进行相应的经济
赔偿。值得关注的是，在法院的这份判决
书中，详细写明了涉案的9篇文章中，哪
些言论涉及侵权，哪些属于正常的评价感
受。

专家指出，谣言伤企，也破坏了营商
环境，误导了消费者。

据央视新闻、法治在线

AI医疗只是辅助手段

“AI医疗可以提升医疗服务的效率，
在疾病预测、健康管理、影像识别等领域表
现出色，能够为患者提供较为精准的医疗
服务。”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郑雪倩介
绍，在基层或缺乏专家资源的边远地区，可
以通过AI进行初步筛查，并为医生提供提
示或诊断参考，从而优化医疗资源分配，推
动分级诊疗政策落地，提升基层医疗服务
能力。

记者采访了多位一线医务工作者，他
们均不反对患者使用“AI问诊”。但对

“‘AI问诊’的结果是否靠谱”“能否作为诊
疗依据”等问题，受访医生都抱着谨慎态
度。他们普遍认为，“AI问诊”存在局限，
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并不能替代医生。

北京市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周医生
坦言，在基层医疗机构平日里遇到疑难杂
症的情况不多，更多的是高血压、糖尿病、
心脏病等慢性病的老年患者，AI在慢性病
随访、慢性病管理上还缺少些“人情味儿”。

“AI医疗是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
用，即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学习、建模，来辅
助或优化医生在看病治疗以及健康管理环
节的一项技术应用。”在北京市华卫律师事
务所副主任邓利强看来，AI医疗通过机器
的学习建模进行数据的分析，让AI反复学
习的确可以帮助识别病症，但这种建模本
身有数据库的问题，再加上无法把医生的
诊疗经验融入建模里，所以这种智能诊断
不可能完全取代医生。

“AI问诊缺乏人文情感交流，AI开处
方无人审核，还可能出现误诊、误治和AI
医疗的法律主体不明确等问题。因此，AI
医疗应当始终定位于医生的辅助工具。”郑
雪倩说。

持谨慎态度划定红线

随着AI医疗在全国逐步落地，一场医
疗领域的巨大变革正在发生。仅今年2月
以来，就有不少医院发布其最新应用成果。

比如，上海瑞金医院发布瑞智病理大
模型，AI仅需数秒就能精准识别病理切片
中的病灶区域；北京协和医院研发的“协
和·太初”罕见病大模型已进入临床应用阶
段；上海市肺科医院参与研发的肺部智能
手术规划系统，将实际手术规划时间从数
天缩短至2到5分钟……

虽然有多项成果问世，但对于AI医
疗，不仅是医生，相关部门也保持谨慎态
度。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目前针对AI
医疗已出台多项限制性措施：湖南省医保

局发布通知，禁止使用AI自动生成处方，
以维护医保基金安全和患者权益；北京禁
用AI自动生成处方，并成立了互联网诊疗
监管平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
局联合发布的《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
行）》明确规定，人工智能不得替代医师本
人提供诊疗服务……

“这些政策和规定表明，我国在AI医
疗领域已经开始划定红线，以确保技术应
用的安全性和伦理性。”郑雪倩说，医疗安
全底线包括：处方红线，即AI不得自动生
成处方，医生必须对诊疗行为负责；伦理红
线，即AI应用需遵循医学伦理，确保患者
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和公平性；技术红线即
AI技术需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确保其在
实际医疗环境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受访专家明确，即便有AI的辅助，医
生仍是最后把关人，如果医生利用AI诊疗
出现误诊、漏诊等医疗事故，最终还是由医
生承担责任。

邓利强认为，由于AI医疗存在较多法
律风险和合规挑战，这才让相关部门对AI
医疗的态度如此谨慎。

应平衡创新加强监管

AI医疗，今后如何才能更好地发展？
邓利强说，应平衡AI医疗技术创新与

合规监管关系。要强化全流程的资质审查
机制，即针对AI医疗和AI处方各个环节的
主体都必须有诊疗的资质，这是不能突破的
底线。应强化企业的自律与诚信机制的建
立，开发和使用AI医疗的企业都必须依法
合规。需要明确AI医疗产品的注册、审批、
使用和退出流程，并加强对算法透明度、公
平性、隐私保护等关键维度的评估与监管。

郑雪倩建议，应建立伦理审查机制，确
保AI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符合伦理道
德要求。还要鼓励社会各界对AI医疗技
术进行监督和评价，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
的监管格局。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
本，构建更有效的法律威慑体系。加大正
向宣传引导，提高医生和患者对AI技术的
接受度是实现技术普及的关键。

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期间，AI医疗
成为与会专家热议话题。与会专家建议，
加强监管与伦理指导，制定严格的数据安
全和隐私保护政策，设立医疗AI伦理委员
会。同时，提高模型透明度，发展可解释
AI技术，使大语言模型在医疗决策时能够
提供推理过程。大语言模型适用于医学教
育、辅助决策和信息检索，但不应直接用于
关键诊断或治疗决策，最终决策仍需由专
业医生作出。

据法治日报、中经网

“生病问AI”
出了错怎么办？
近年来，AI技术已在门诊导诊、临床辅助诊断、疾病管理等

环节广泛应用，尤其是今年年初DeepSeek的问世，更是掀起
了一股“生病了问AI”的热潮。

对于AI医疗，人们追问：如果AI诊断错误，谁来负责？

网络“黑嘴”
这样按“键”伤人

女孩因染粉发遭受网暴6个多月后离世、女子取快递被造
谣“少妇出轨快递小哥”……按“键”伤人之痛，通过一场场悲
剧、一个个典型案例已经被人们所了解。

躲在键盘后面的黑手究竟是谁，又是出于什么目的？


